
 

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

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、

《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

作为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

的独立董事，对公司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发表如下意见： 

 

一、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

2017 年 5 月 10 日，财政部颁布了关于印发修订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——

政府补助》（财会〔2017〕15 号）的通知，根据上述文件要求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

补助，应当冲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并在相关资产使用寿命内

分期计入损益；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中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成本费用或

损失的，确认为递延收益，并在确认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期间，计入当期损益或

冲减相关成本；用于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，直接计入当期损益

或冲减相关成本；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按照经济业务实质，计入其他收

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；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，计入营业外收支。 

同时，在利润表中的“营业利润”项目之上单独列表“其他收益”项目，反映计入

其他收益的政府补助。 

公司对 2017 年 1 月 1 日存在的政府补助采用未来适用法处理，对 2017 年 1

月 1 日至本准则施行日之间新增的政府补助根据本准则进行调整。 

 

二、独立意见 

经过审阅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相关资料，我们认为：  

1、公司对企业会计政策变更，符合财政部、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等



相关规定；  

2、公司审议程序符合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；  

3、本公司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，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全体股东，特别是

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；  

4、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。 

 

特此致书。 

 

以下无正文，为本独立意见之签署页。 



 

 

〔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厦门市建筑科学研究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

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〕 

 

以下无正文，为独立董事签章处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王凤洲 刘  洋 刘小龙 

 

 

 

签署时间： 二〇一七 年 十  月  二十  日 




